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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收购发票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出台使用对农民和企业都是有利的，但是随着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规模的扩大，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本文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农产品收购发票的管理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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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收购发票是一般纳税人向农业生产者收购其自产

农产品时由一般纳税人自行开具的业务证明凭证。对农业生

产者而言，农产品收购发票可以解决其在出售自产农产品时

因为没有票据所带来的出售困难问题，提高了农业生产者在

价格谈判方面的能力，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

收入是一项非常有益的举措；对企业而言，一般纳税人可以按

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注明收购金额的 13%计算可抵扣进项税

额，这对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增加对农产品的加工是极为

有效的促进措施。虽然国家出台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初衷是好

的，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

一、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1. 农产品收购发票的格式和管理缺乏全国统一标准。农

产品收购发票的格式在全国甚至在同一省市没有统一标准，

管理政策也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为政，这会限制跨地区、跨

省市的交易活动。例如，山东省国家税务局为规范和加强农产

品收购管理，堵塞税收漏洞，于 2010年下发《关于加强农产品

收购发票使用管理的意见》，规定收购发票只能在本县（市、

区）范围内开具，企业在跨县（市、区）收购农产品的，根据文件

规定，可向销售方索取普通发票，或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开具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后，向收购地国税机关申请领

购收购发票。相比之前的规定显然已经进步了，但是农产品收

购发票的管理权依然没有统一，农产品收购企业的收购活动

依然受到阻碍。

2. 农产品收购发票上的内容存在信息失真问题。农产品

收购发票上包括开票日期、出售人及出售人地址、品名、等级、

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收购单位名称、验货员、填票人、

付款人、收款人等信息，这些信息常常存在失真。

（1）出售人信息失真。企业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除用于作

为成本单据入账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用途就是增加可抵扣进

项税额。根据现行政策，企业可根据农产品收购发票收购金额

的 13%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另外，国家税务局规定，只有当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时，企业才可以开具农产品收购

发票，其中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因

此，当出售人为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时，企业为通过随

意开具品名、价格和日期来调节当期应纳税额，不向对方索取

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自己开具发票，这无疑也给销

售方的偷逃税创造了机会。而且，由于收购发票和专用发票进

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的税基不一致，导致企业更倾向于自己

开具收购发票。在进行跨地区收购时，由于对跨地区农产品收

购发票的开具具有限制，因此企业选择用本地的发票虚拟出

售人的信息开具发票。

（2）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信息失真。农产品收购发票是由

企业自行开具的，为了达到多计进项税额、多计成本的目的，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可行范围内多开数量和价格。

（3）农产品收购发票的日期失真。企业为达到调整当期应

纳税额的目的，在自己需要的时间开具发票，而不是根据业务

发生的时间来开具发票。例如，企业 5月份购进玉米 100吨，

价格为 1.8元/千克，应开具收购发票 180 000元，同时抵扣进

项税额 23 400元。若无该笔业务，该企业 5月份应纳增值税

额与以前各期保持平衡，企业就会考虑在以后业务较少的月

份开具发票，以平衡各期纳税金额。

3. 企业利用农产品收购发票偷税漏税。企业主要采取多

开发票或发票金额的方式来达到少缴或不缴增值税的目的。

同时，虚开发票意味着成本增加，从而利润减少，进而可减少

企业所得税。

例如，A企业是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2011

年 4月 25日，A企业向农业生产者购进一批农产品，需要自

己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假如该批农产品的价值为 80 000

元，那么该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400元。在开具发票

时，该企业为达到偷漏税的目的，开具发票的金额为 100 000

元，那么该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3 000元，比实际可抵

扣金额多 2 600元，从而少缴增值税 2 600元。由于其成本多计

20 000元，从而使利润减少20 000元，少缴企业所得税 5 000

元。该企业购进本批农产品共偷漏税 7 600元。

二、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1援 企业相关税收法规知识缺乏和纳税意识淡薄。根据现

行《增值税暂行条例》，购进免税农业产品，按照买价 13豫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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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率计算进项税额。这里的“免税农业产品”仅指免征增值税

的农业产品。有些企业并不了解相关的规定和政策，在收购农

产品过程中，不管该农产品是否是免征增值税的农产品，都一

律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给农产品收购发票的使用造成混乱。

为了追求利润，合理避税甚至偷税漏税在企业经营当中

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有加强对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培养，使

其明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2援 税务机关在农产品收购发票的监管上存在困难。无论

从工作强度还是从工作时间来说，税务机关都没有能力对所

有农产品收购企业逐一进行排查，而只能进行有选择的抽查

或定期大检查，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其违法所承担的风险大

大降低。

三、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问题的税收影响

在“以票管税”的税收征管模式下，“票”存在问题无疑会

给“税”带来直接的冲击。企业在农产品收购发票上做文章，虚

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金额，最终会对国家税收产生影响，造成

国家税收的流失。

1援 企业多计算进项税额，少缴增值税。农产品收购发票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是根据买价的 13%计算的，企业可以虚构

或夸大农产品收购发票的金额，多抵扣税额，少缴增值税。有

些企业为了多开金额，将运费、保险费、装卸费等费用也计入

买价中开列在收购发票上；有的企业则夸大购进的数量或单

价；还有的企业虚构农产品购进交易，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

无论是哪种形式，企业都可以达到少缴增值税的目的。

2援 企业利用发票平衡各期税额。有些企业将农产品收购

发票当做调整各期税额的“调节器”，为使每期纳税金额保持

平衡，人为地将发生在本期的业务放入以后月份入账，或者将

一笔业务分开几张不同会计期间的农产品收购发票，调节纳

税金额。

3援 企业少缴或不缴企业所得税。企业将成本做大无疑会

大大减少利润，从而所计算的企业所得税也将缩水。企业虚构

或夸大农产品收购发票的金额，就可以达到减少利润、少缴或

不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四、农产品收购发票管理建议

1援 国家税务总局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对整个农产品收购

发票市场进行规范。国家税务总局应对农产品收购发票的管

理政策进行统一，对发票的格式及跨地区的流动进行统一规

定，这对规范整个农产品收购发票市场，解决农产品跨省、跨

地区的流通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2援 省级税务机关可对农产品收购价格进行监控。税务机

关可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信息进行收集，对一定时期内（一个

月或一个季度）某种或某类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该种或该类农产品在该时期的平均价格。在对企业的农

产品收购发票进行检查时，可抽查其某种、某类或几种几类农

产品的收购价格，与平均价格进行比较。若其价格在平均价格

上下浮动，则视信息真实；若其价格与平均价格相差太多，且

无特别情况，可视信息失真。

3援 各级主管税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增强企业自身对农

产品收购发票规范合理使用的意识。对企业领购农产品收购

发票实行“高门槛进，低门槛出”的办法。所谓“高门槛进”，就

是在企业领购农产品收购发票时对其资质、信用、业务量、会

计账簿等进行检查，如果该企业资质好、信用好、业务量大并

且会计核算制度健全，可核定其领购发票。在发票使用过程

中，税务部门应进行监管，发现一次违规行为就将其资格予以

取消，增强其风险意识，规范其行为。

4援 采用“倒推法”，根据该行业的相对稳定指标倒推该企

业的产能、进销项税额等情况。将农产品加工企业按行业分

类，分别测算该行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某类相对稳定指标，对

该指标进行统计和监控，并利用这些指标倒推该企业的产能、

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等情况，进而与企业所提供的报表进行

比对，以确定企业的购销信息是否属实。

例如，河南省漯河市就对本市的面粉加工企业采用“倒推

法”进行监管。税务机关经过分析，认为面粉加工业电耗和面

粉、麸皮投入产出率均相对稳定，决定根据电耗监控产能，以

投入产出率分析进销项税额，制定出《面粉加工行业增值税管

理办法》。据此，税收管理员可利用加工小麦单位电耗定额，测

算某一时期内的实际产能，并根据分析期内产能和实际监控

确定的投入产出率，测算分析期面粉产量，结合面粉库存、销

量、售价，测算面粉实际产销量和收入，与企业申报信息进行

对比，分析信息是否属实。例如，加工小麦电耗每百公斤 5.12

千瓦时，本月生产耗电量为 552 985千瓦时，可计算出加工

小麦 10 800吨，根据期初库存数量和期末库存数量，就可以

计算本期购买数量，进而进行比对，就可以发现农产品收购发

票是否存在虚开等问题。

5援 改变农产品收购发票进项税额的计算基础。现行政策

允许企业按照票面金额的 13%进行进项税额抵扣，这与销项

税额计算基础是不同的。例如，企业在向农业生产者开具农产

品收购发票时，发票的票面金额为 10 000元，可抵扣进项税

额 1 300元；企业向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收到发票的票面

金额为 10 000元，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 150元［10 000/（1+

0.13）伊13%］。这样，该企业即使知道对方是一般纳税人也不

会向对方索取发票，而是自己根据虚假销售方信息开具收购

发票。在本例中，该企业可偷漏增值税 150元，销售方可偷漏

增值税 1 150元。只有将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的税基统一，才

能消除企业自己开具收购发票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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